扶养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
[bookmark: _GoBack]原告罗某与被告熊某于1998年9月22日领证结婚，2015年5月原告因病住院，辗转在省市各大医院救治不见好转，在2015年到2016年间先后做了5次手术，但是伤口一直不愈合，医院经过会诊认为是骨结核病。后又转院至湖南省胸科（结核病）医院救治，疾病诊断为左膝关节结核，2017年原告评定为肢体四级残疾，并由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告因为疾病缠身，无法工作，且长年累月靠药物维持生命，导致多种副作用。
原被告系合法夫妻，共同生活20余年，近年来因为原告身体出现变故，被告对原告渐行渐远，原告无依无靠，不能工作，生活举步维艰，每月用药的救命钱更是无处筹集。原告希望被告作为丈夫，在精神上对原告予以抚慰，还应在物质上予以帮助，尽到对原告的扶养照顾义务。
【调查与处理】
受株洲市天元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担任受援人罗某扶养费纠纷一案的代理人，接受指派后联系了受援人了解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适用法律、诉讼程序等方面形成起诉状以及代理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 “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之条件，并说明“夫妻间有互相扶养的义务”，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在生活上互相照应，在经济上互相供养，在精神上互为支柱。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受援人因肢体四级残疾，患左膝关节结核，一直需要药物维持，疾病缠身无法工作亦没有收入来源，被告弃受援人不顾的行为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其法定义务应当予以履行等辩护意见均被天元区法院采纳，被告每月支付原告1000元扶养费。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一、原被告系合法夫妻，一方因疾病导致生活困难，另一方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之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故被告应当依法履行扶养义务。原告身体出现变故，无依无靠，不能工作，生活举步维艰，每月用药的救命钱更是无处筹集。被告作为原告的合法丈夫，应当积极履行法定的扶养义务，被告目前尚且年轻，四肢健全，完全有能力和有义务救助患病的妻子。根据湖南省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4486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294元的标准，每月2000元的扶养费合情合理，且原告还要治病，医疗费用也是一笔不小开支，被告应当积极履行该义务。
二、婚内扶养义务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夫妻间双方应自觉履行。现原告因身患疾病，需要人照顾，而被告有能力扶养而拒不扶养，使原告陷入生活困难；并且现在原告因病无法劳动、没有收入，虽尚有房屋居住，但原告治病，需负担医药费，其每月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开支对原告来说难以承担，故原告生活相对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原告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被告作为原告的丈夫，被告应当付给原告扶养费以尽扶养义务，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应表现为经济上的互相扶助、生活上的相互照顾，该扶养义务自双方缔结婚姻时产生，不因双方感情状况而发生变化。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扶养费纠纷的典型案例，有扶养能力的一方必须自觉履行这一义务，特别是在一方患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有负担能力的一方，更应主动承担扶养义务。如果一方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另一方可通过法律途径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合法有效期间，双方本应相互关心，彼此扶助。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应表现为经济上的互相扶助、生活上的相互照顾，该种扶养义务自双方缔结婚姻时产生，不因双方感情状况而发生变化。
